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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

会 2020 年 11 月 10 日证监许可【2020】2974 号准予募集注册。本基金基金合同

于 2021年 8月 10日正式生效。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出现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述事由出现后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此事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23年7月3

日，并于2023年7月4日进入清算程序。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

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一、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82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 8月 1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景

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

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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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运作情况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经中国证监会 2020年 11月 10日

证监许可【2020】2974号文准予募集注册。由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

金合同》等规定自 2021年 5月 7日至 2021 年 8月 6日期间向社会公开募集。本

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1 年 8月 10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数为

221,260,586.59份（含募集期间利息结转的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31,511.52份基金份额）。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合同存续期内，如果连续 50个工作

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本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因截至 2023年 7月 3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连续 50个工作日低于

5000万元，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

基金管理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无需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管理人在上述事由出现后依法履行了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的最

后运作日为 2023年 7月 3日，并于 2023年 7月 4日进入清算程序。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正常运作。 

  

 

三、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2023 年 7月 3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2023 年 7月 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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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 513,644.17 

结算备付金 14,474.05 

存出保证金 3,616.3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22,000.00 

应收清算款 55,039.12 

资产总计 808,773.6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赎回款 196,765.06 

应付管理人报酬 438.97 

应付托管费 73.17 

应付销售服务费 121.19 

其他负债 24,324.35 

负债合计 221,722.7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42,890.06 

未分配利润 44,160.88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7,050.9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08,773.68 

注：1. 报告截止日 2023年 7月 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A类基金份额净值 1.0584

元，C类基金份额净值 1.0849元。基金份额总额 542,890.06份，其中 A类基金

份额 73,222.25 份，C类基金份额 469,667.81 份。 

2.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7月 3日(基金最后

运作日)。 

 

 

四、清算情况  

自2023年7月4日至2023年7月14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

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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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算费用  

按照《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

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

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清

算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的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513,644.17元，其中包含

应收银行活期存款利息46.89元。银行存款本金部分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应

收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行垫付，待结息

日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14,474.05元，其中包含结算备

付金利息7.80元。 

结算备付金的本金部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

收取并保管，并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

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待结算公司返还后再归还基金管理人。

因登记公司于每月第六个工作日根据基金上月的交易情况对其收取基金的结算

备付金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具体垫付的金额，以基金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结算

公司收取的金额为准。 

结算备付金的利息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行垫付，

待结息日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3,616.34元，其中包含存出保

证金利息2.04元。 

存出保证金的本金部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

收取并保管，并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

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待结算公司返还后再归还基金管理人。

因登记公司于每月第二个工作日根据基金上月的交易情况对其收取基金的存出

保证金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具体垫付的金额，以基金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结算

公司收取的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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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出保证金的利息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行垫付，

待结息日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清算款为人民币55,039.12元。该款项为本基金

截止于2023年7月3日场内交易形成的应收清算款，按照场内交易交收规则，该款

项将于2023年7月4日前划回基金托管户，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 

（三）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196,765.06元，该款项已于2023

年7月6日前先后完成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438.97元，该款项已于2023

年7月13日前完成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73.17元，该款项已于2023年7

月13日前完成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121.19元，该款项已于2023

年7月13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24,324.35元，其中预提费人民币

22,184.20元，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2,140.15元。 

预提费用为预提审计费、信息披露费和银行间账户维护费。其中预提审计费

用5,773.25元，截止2023年7月3日(最后运作日)本基金预提基金清算审计费

5,773.25元，该款项将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后支付给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预提信息披露费14,432.95元，按照信息披露合同该款项已于2023

年7月13日支付给证券日报；预提银行间账户维护费为1,978元，按照缴款通知书

本基金应支付12,400元，该款项已于2023年7月13日分别支付给中央结算公司和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基金计提不足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承担，管理人将在剩余财产划付日前将基金先行垫付部分资金及对应利息归还基

金资产。 

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2,140.15元，该款项由本基金2023年二季度进行交易

所交易产生的佣金费用277.95元和2023年二季度进行银行间交易产生的交易手

续费252.20元、结算服务费1,610.00元构成。佣金费用已于2023年7月13日支付；

银行间交易费用已于2023年7月13日分别支付给中央结算公司和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8 

（四）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处理 

（1）自2023年7月4日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2023年7月14日止清算期间，经

本管理人登记系统确认的基金赎回交易为于2023年7月3日提出申请并于2023年7

月4日确认的本基金A类、C类份额赎回交易。上述基金赎回交易中确认的A类基金

赎回份额为9.92份，赎回时本基金A类份额净值为1.0584元，赎回金额为10.50

元；确认的C类基金赎回份额为5,153.96份，赎回时本基金C类份额净值为1.0849

元，赎回金额为5,591.54元,该款项已于2023年7月6日返还投资者。 

（2）截止2023年7月14日，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系统中本基金剩余

基金份额总额为537,726.18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73,212.33份，C类基金份额

464,513.85份。 

（五）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额 

一、2023年7月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净资产  587,050.94 

加：清算期间（2023年7月4日至2023年7月14日）收入  151.98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1） 125.94 

利息收入-备付金利息收入（注1） 7.87 

利息收入-保证金利息收入（注1） 0.87 

利息收入-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17.30 

减：清算期间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处理支出  5,602.04 

支付清算期间确认的基金赎回份额对应赎回款  5,602.04 

二、 2023年7月14日(清算截止日)基金净资产 (注2) 581,600.88 

注：1、利息收入为暂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2023年7月4日至2023年7

月14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和存出保证金利息。 

2、截止2023年7月14日本基金的净资产情况如截止当日的资产负债表所示： 

会计主体：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3 年 7月 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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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月 14日(基金清算截止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556,957.52 

结算备付金 18,255.67 

存出保证金 1,738.94 

其他资产 10,422.00 

资产合计 587,374.1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负债:   

其他负债 5,773.25 

负债合计 5,773.25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37,726.18 

未分配利润 43,874.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1,600.88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587,374.13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23年 7 月 14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581,600.88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

案，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23年7月14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有

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本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

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待结息日回款后再返还给基金管理人。同时，划付最后

清算款项的银行汇划费亦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六）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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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查文件目录  

1、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的法律意见 

（二）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三）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四日 


